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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強化兒少保護  落實憲法精神 

行政院院會通過《刑法》及《刑法施行法》部分條文修正

草案 

為擴大保護性侵害犯罪未成年人被害人之訴訟權利、兼顧法秩

序安定性；同時因應司法院釋字第 812號解釋、憲法法庭 113年度

憲判字第 5號判決意旨；並考量社會變遷需求，通盤檢討偽造文書

罪章及保安處分章，本部多次召開刑法研修會議，廣納審檢辯學及

機關代表意見，擬具《刑法》及《刑法施行法》部分條文修正草案

陳報行政院審查。行政院至為重視，召開多次審查會議，聽取各機

關意見及凝聚跨部會共識，於今(29)日院會討論通過，將函請司法

院會銜送立法院審議。相關修正重點如下： 

一、 增訂延長兒少性侵害犯罪被害人之追訴權時效(刑法第 80 條

第 3 項修正條文)及從新規定(刑法施行法第 8 條之 2 第 2 項

修正條文)  

鑑於未成年性侵害犯罪被害人於案發時因身心發展尚未成

熟，無法充分理解法律上之權利，故追訴權時效應有特別規

定。修正條文明定於被害人滿 20歲以前不算入追訴權期間，

並配合修正刑法施行法，就追訴權時效已進行而未完成之情

形，亦適用新法規定，以充分保障未成年性侵害犯罪被害人。 

二、 增訂刑中監護制度，刪除感化教育及強制工作規定(刑法第 77

條第 3項、第 78條之 1及刑法施行法第 9條之 5修正條文) 



  第 2 頁，共 3 頁 

為強化社會安全網，增訂「刑中監護」制度，賦予檢察官得視

個案情形，於假釋期間對受處分人施以監護，確保其獲得及時

治療與必要保護。配合此新制，明定修法前已裁定監護但尚未

執行或未執行完畢者之適用原則，以利制度順利銜接與落實。

此外，因應司法院釋字第 812號解釋意旨，刪除刑法感化教育

與強制工作相關規定，感化教育另由專法加以規範，使兒少處

遇機制更符合法治與人權保障原則。 

三、 刪除偽（變）造特種文書罪及修正偽（變）造公文書罪刑度(刑

法第 211條修正條文) 

考量特種文書之重要性並不亞於一般公私文書，殊無適用較

低刑度處罰之必要，爰刪除刑法第 212條規定，回歸適用一般

公私文書之規定。又為避免個案情輕法重，刪除刑法第 211條

偽造公文書法定刑有期徒刑 1 年以上之下限規定，以利法院

妥適量刑。 

四、 修正刑法第 140條侮辱公務員罪 

憲法法庭 113 年憲判字第 5 號判決宣告刑法第 140 條侮辱職

務罪與憲法保障言論自由之意旨有違，並指明侮辱公務員罪

需基於妨害公務之主觀目的，且足以影響公務員執行公務之

範圍內，始成立犯罪，故配合上開判決意旨修正，以衡平言論

自由與公權力之行使。 

五、 修正妨害名譽及信用罪章之要件及刑度(刑法第309條、第310

條及第 313條第 1項修正條文，並增訂第 313條之 1) 

鑑於以廣播、電視、電子通訊、網際網路或深偽技術等特定犯

罪手段犯本章之罪者，侵害人民之名譽及信用甚鉅，新增加重

處罰規定，以遏止是類犯罪。另提高公然侮辱、誹謗等罪之罰

金刑刑度，以符合比例原則及罪責相當原則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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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本次修法攸關性侵害犯罪未成年被害人之訴訟權利、社會安全

網之健全，及回應憲法判決意旨，以維護人民權益。本部將持續配

合後續法案審議作業，期能儘速完成修法程序。 


